
 

 

 

 

 

 

 

 

 

金米嘉富二年期 A 款 5 号（自动赎回） 

周期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清盘报告 
 

 

 

 

产品管理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估值外包服务机构:中信中证投资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清盘报告 
产品名称：金米嘉富二年期 A 款 5 号（自动赎回）周期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 

估值外包服务机构：中信中证投资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管理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一、截止 2022 年 07 月 29 日（产品本次清算基准日）的资产负债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截止 2022年 07月 29日，资产单位净值为 1.0523，资产累计单位净值为 1.0523，

资产净值为 49,093,853.16。 

 

二、清算事项说明 

◆产品简介 

（1）基本情况 

金米嘉富二年期 A 款 5 号（自动赎回）周期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品（以下

简称“本产品”）由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由广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托管人，于 2020年 08月 11日正式成立。设

立时共计人民币 11,760,000.00元，募集期利息 0.00元，共折合产品份额

11,760,000.00 份。 

 

（2）清算原因 

由于本产品存续期满，本产品约定于 2022 年 08月 01日终止； 

本产品于 2022 年 08 月 01 日进行清算，2022 年 07 月 29 日本产品清算基

科目名称 期末余额 

资产类合计 49,312,181.77 

银行存款 49,252,300.83 

结算备付金 59,880.94 

负债类合计 218,328.61 

管理费/投资管理费 90,459.42 

托管费 18,090.42 

销售服务费 90,459.42 

应付交易费用 995.00 

估值外包服务费(中信中证) 148.19 

应付税费_增值税 18,176.16 

资产净值 49,093,8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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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日； 

 

◆清算情况 

2022年 08 月 01日清算组对本产品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

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 截止产品本次清算基准日，本产品实收资本共计人民币 46,651,385.52 元； 

 

（2） 截止产品本次清算基准日，本产品应付管理费 90,459.42元，根据管理人

在清盘通知单中的相关约定，清算时本产品在存续期间的未了结的应收利

息（共计 4,138.72 元）由产品管理费垫付；所以本产品实际应支付的管

理费为 86,320.70 元，凭资产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将管理费从产品资产

支付给本产品的管理人，划付金额以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为准，待银行

实际销户结息后划给管理人，实际销户结息的金额与预估应收利息的差额

由管理人承担； 

 

（3） 截止产品本次清算基准日，根据本产品合同中关于托管费、行政服务费的

相关约定，本产品应付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费 18,090.42

元，应付中信中证投资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估值外包服务费 148.19 元，凭

资产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从产品资产支付给本产品的资产托管人及估

值外包服务机构； 

 

（4） 截止产品本次清算基准日，根据本产品合同中关于销售服务费的相关约定，

本产品应付销售服务费 90,459.42元，凭资产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从产

品资产支付给本产品的销售服务机构； 

 

（5） 截至产品本次清算基准日，预估需支付的相关费用已列支在本清盘报告中，

如管理人在本清盘报告盖章确认后发现仍存在相关费用未提前列支在本

清盘报告中（如头寸不足导致未交收的股息红利税等），导致无法进行账

户销户或清盘资产划付的，该费用由管理人承担。本产品无未变现资产，

不需要再次清算，如产品清算结束后仍有场外投资尾款等其他资金流入的，

该资金由管理人和投资者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分配方案，并由管理人进行分

配和信息披露，托管人不负责复核； 

 

（6） 截至产品本次清算基准日，本产品应付交易费用共计 995.00 元，凭资产

管理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从产品资产支付至指定账户； 

 

（7） 截止产品本次清算基准日，本产品应交税费为 18,176.16元，凭资产管理

人出具的划款指令从产品资产支付至管理人指定的账户,由管理人作为纳

税主体进行申报和缴纳； 

清算时，本产品应交增值税及各项附加税最终以管理人在所在当地的税务

机关申报和实际缴纳的金额为准，实际缴纳的金额与本产品清盘终止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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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金额的差额由管理人承担。 

 

（8） 本次产品清算的清盘资产共计 49,091,253.19 元，需划付给委托人的金额

以实际清算金额为准，将上述资产支付给本产品资产委托人。 

 

 

 

 

管理人: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08月 01 日 

 

 

 

        

托管人：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08月 01 日 

 

 

 

 

估值外包服务机构: 

中信中证投资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08月 01 日 


